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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為中，⼯會活動涵蓋範圍有哪些？

⽂:李俊璋（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14

本⽂

「不利益對待」類型的不當勞動⾏為，包含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的⼈，不可以因為勞⼯參加⼯會活動，
⽽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對勞⼯有其他不利的待遇。

然⽽「⼯會活動」涵蓋範圍有哪些？本⽂整理過去幾則法院及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的看法，簡要說明如
下[1]：

⼀、⼯會活動範圍的解釋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稱的「⼯會活動」範圍涵蓋到哪裡，相關法規並沒有加以定義[2]。最⾼⾏政法院
認為，只要是⼯會為了維護與提升勞⼯的勞動條件及經濟性的⽬的，所為爭議⾏為[3]以外的⼀切集體⾏動，都
應該被包含在⼯會活動的範圍內[4]。

另外，法院認為，考量⼯會法制定⽬的是為了促進勞⼯團結，提升勞⼯地位及改善勞⼯⽣活，所謂⼯會活動並
不以⼯會會員⼤會、會員代表⼤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的活動為限，即使是會員所為的⾃發性活動，只要
客觀上是依循⼯會的運動⽅針所為的⾏為，也該被認為屬於⼯會活動，⽽受法律的保護[5]。（⾒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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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會活動涵蓋範圍有哪些？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換句話說，⼯會活動涵蓋的範圍，只要符合以下描述：（⼀）⼯會為維護與提升勞⼯勞動條件的經濟性⽬的，
（⼆）從事爭議⾏為以外的⼀切集體⾏動，（三）不⼀定要經過⼯會會員⼤會、會員代表⼤會或理監事會決議
或指⽰，即使是會員的⾃發性⾏為，只要客觀上符合⼯會的運動⽅針，即可算是⼯會活動。

⼆、實務判斷各種活動是否屬於⼯會活動範圍的案例

近期實務上，例如：

（⼀）

會員於⼯會報導中表達意⾒，要求撤換遭到舉發不適任的管理階層⼈員，以及經由臨時會員代表⼤會決議，評
論不合於規定的資遣程序，屬於合理⼯會活動的範圍[6]。

（⼆）



參與⼯會所發起的拒絕配合加班活動屬於⼯會活動，但是部分會員進⼊管制區瞭解派遣⼈員⽀援⼯作，以及⽀
援⼈⼒是否具有合格的專業證照等，則已經逾越⼯會活動的範圍[7]。

（三）

為會員爭取油資補貼權益，屬於合理⼯會活動及權限的⾏使[8]。

（四）

⼯會理事或會員以個⼈名義提出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的勞資爭議調解或檢舉申訴，符合⼯會的運動⽅針，應認
為屬⼯會活動[9]。

（五）

某⼯會會員在臉書不公開社團內發表對雇主批評的⾔論，因為⼯會對雇主的批評⾔論屬於⼯會活動的⾃由，⽽
所描述的⼯作排班變動與休息時間屬於勞動條件，發⾔為⼯會活動，且內容確為真實，即使內容較為誇⼤或是
有調侃的意思，但是雇主擁有較⼯會更有效的⾔論管道，本來就可以利⽤既有管道對於⼯會的⾔論加以澄清或
回應，雇主不得輕率否定⼯會會員發⾔的正當性，屬正當⼯會活動的範圍，如果雇主對⼯會會員給予懲戒或不
利待遇，則有可能成⽴不當勞動⾏為[10]。

三、⼯會活動範圍符合⼯會運動⽅針的解釋

⾄於⼀再提到的⼯會活動需要符合⼯會的運動⽅針，則可以從⼯會法第1條促進勞⼯團結，提升勞⼯地位及改
善勞⼯⽣活的⽴法宗旨[11]、第5條第3款及第11款的⼯會任務去做連結[12]，⼀旦⼯會活動在合乎⼯會法⽴法
⽬的，並且是為了促進勞動條件、勞⼯安全衛⽣及會員福利事項所為的⼯會活動，就可以被稱作依循⼯會的運
動⽅針[13]。

註腳
   其他系列⽂章請⾒，《什麼是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對勞⼯或⼯會有「不利益對待」》、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影響⼯會運作的「⽀配介⼊」》、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三）雇主或⼯會「違反誠信協商」》、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申請裁決與申請⼈的資格》、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初步審查、調查程序、詢問及裁決》、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三）和解、申請撤回與不服裁決決定的救濟》、
《不當勞動⾏為中，勞資關係脈絡是什麼？》。

[1]

   ⼯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不得有下列⾏為：⼀、對於勞⼯組[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46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470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471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473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556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557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558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57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35


織⼯會、加⼊⼯會、參加⼯會活動或擔任⼯會職務，⽽拒絕僱⽤、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本法⽤詞，定義如下：……四、爭議⾏為：指勞資爭議當事⼈為達成其主張，
所為之罷⼯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為。」

[3]

   請⾒，臺北⾼等⾏政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303號判決：「⼯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稱『⼯會活動』範
圍為何？相關法規並未加以定義。憲法同盟⾃由之基本權，不僅對於同盟之⾃由與存續加以保障，更賦予
⼯會同盟之⾏動權，此⼀權利在勞⽅稱為『⼯會⾏動權』，泛指⼯會為提升與維護勞⼯勞動條件與經濟條
件之⽬的⽽具有必要性之⼀切集體⾏動。廣義之⼯會⾏動權，包括爭議權及其他⼯會⾏動權（⼯會活動權
）。參諸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第4款將爭議⾏為定義為：『勞資爭議當事⼈為達成其主張，所為之罷⼯
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與之對抗之⾏為。』⽽⼯會法第35條第1項除於第1款針對勞⼯參加『⼯會活
動』加以保護外，⼜於第4款對於勞⼯參與或⽀持爭議⾏為加以保護，是由⽴法體系以觀，係以狹義之⼯
會⾏動權之客體即⼯會活動，來與爭議⾏為加以區別。是⼯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會活動』
，應係指⼯會為維護與提升勞⼯之勞動條件及經濟性之⽬的，所為爭議⾏為以外之⼀切集體⾏動。」

[4]

   請⾒，最⾼⾏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135號判決：「……學理上之『⼯會⾏動權』，係泛指⼯會為提升與
維護勞⼯勞動條件與經濟條件之⽬的，⽽具有必要性之『爭議⾏為』及『爭議⾏為以外』之⼀切集體⾏動
。（⼆）本件原判決已詳細論述『值班即屬加班』之上述意旨，且斟酌證⼈……之證詞、參加⼈⼯會……
函⽂意旨，認定『拒絕值班』係會員應遵⾏之決議，且在上開函⽂發⽂⽇⽌，均仍存在『拒絕值班』之爭
議，以及參加⼈⼯會曾提出⼯作及營業績效獎⾦之團體協約草案，且於103年11⽉27⽇第⼀次團體協商
會議時，⼯會代表曾表明『值班辦法已提出，資⽅未回應，若公司有具體值班辦法樂於討論，更期待值班
制度回歸法律規定』，認定『拒絕值班』並⾮意欲破壞值班制度，認定參加⼈（按：即⼯會）以拒絕值班
作為爭議⾏為以外之⼯會活動，具有正當性。」

[5]

   請⾒，最⾼⾏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413號判決：「……3.⼟銀⼯會報導之撰寫，為⼟銀⼯會理監事之決
議，屬於⼯會⾏為。且……⼟銀⼯會報導並⾮無的放⽮，難認惡意誣指；⼜⼟銀員⼯連署向⼟銀⼯會舉發
上訴⼈所屬⽵苗地區經理不適任（⾏事作⾵不⽀持勞⽅），⼟銀⼯會基於其成⽴之⽬的乃在於改善勞動條
件，則⼟銀⼯會為勞⼯權益，⽽在⼟銀⼯會報導表達意⾒，要求撤換該遭舉發不適任之經理，並未違反⼟
銀⼯會成⽴之⽬的，亦未逾越⼯會活動之範疇；……5.⼟銀⼯會第359號、第361號報導之撰寫，為⼟銀
⼯會理監事之決議，屬於⼯會⾏為。且上訴⼈資遣勞⼯之程序是否合法，屬⼯會活動範疇，⼟銀⼯會臨時
會員代表⼤會因⽽決議『(1)發表聲明譴責資⽅的作業粗糙，不符合程序正義；(2)「全部推翻」26位被資
⽅資遣的案件；(3)請資⽅制定勞資雙⽅同意的資遣條例，爾後也務必在雙⽅票數相同下審議』，並⾮⼲
涉上訴⼈對於特定員⼯之考評，其召開記者會、製作⽂宣抨擊上訴⼈資遣程序草率，乃在克盡⼯會之職權
。」

[6]

   請⾒，最⾼⾏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70號判決：「……航勤⾼雄⼯會發動之101年1⽉7⽇⾄9⽇⽌拒絕
配合加班活動，既經法院判決（原審101年度訴字第1303號、本院103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認定屬
勞⼯⾏使拒絕加班權利之正當⼯會活動，就此爭點部分除⾮航勤公司提出上開案件⾔詞辯論終結前未經審
酌之新證據，否則於本件即不得再爭議其⾮⼯會活動。……查航勤⾼雄⼯會有13名會員於101年1⽉7⽇
⾮⼯作時段刷卡進⼊⼆崗管制區後停留於23號機坪，該13名會員進⼊管制區之⽬的係為瞭解航勤公司派
遣外來⼈員⽀援機坪⼯作是否屬於對抗⼯會活動，及瞭解該等⽀援⼈⼒是否具有合格的專業證照等情，為
裁決委員會調查後認定之事實，該會參酌以往航勤公司對於⾮⼯作時段進⼊⼆崗管制區及機坪之員⼯均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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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懲處等由，認航勤公司就此部分所為懲處屬不當勞動⾏為。然原判決以航勤⾼雄⼯會欲達成上開⽬的，
可以要求航勤公司提出相關資料、或派代表與航勤公司偕同為之等⽅式為之即可，無需以聚集13名⼯會
會員於⾮⼯作時間進⼊管制區之必要，故於⾮⼯作時間進⼊管制區，難認屬⼯會活動；況對於⾮⼯作時間
內進⼊屬於管制區之機場機坪之員⼯，航勤公司本得引⽤『職⼯獎懲規例』編號622規定予以懲處，⽽過
往員⼯於⾮⼯作時間進⼊管制區之⾏為，各屬不同時空環境背景下之個別事件，具體個案之情節及對⾶航
安全之影響程度亦各不相同，縱航勤公司事後未為懲處，亦無從逕據為其爾後對同樣有此違規⾏為之員⼯
均不得懲處之理由；且此次聚集員⼯⼈數達13名，與⼀般個別員⼯違規之情形⾃不可同⽇⽽語，對於⾶
航安全之影響層⾯亦與個別員⼯違規之情形差異甚⼤等，認定系爭裁決就此部分之認定及判斷有違誤，經
核並無不合。」

   請⾒，最⾼⾏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715號判決：「原判決業已論明：1.參加⼈（按：勞⼯）擔任企業⼯
會理事及勞資會議、團協會議之勞⽅代表，其105年6⽉之油資補助款4,000元……參加⼈嗣於105年7⽉
27⽇團協會議以臨時提案之⽅式，反應育成⾦融部主管對於油資補助規定相當嚴苛，有損同仁權益，經
資⽅代表表⽰將查明事實後於勞資會議提出說明，原裁決決定係斟酌上訴⼈（按：資⽅）育成⾦融部協理
○○○於105年9⽉即透過單位之LINE群組公告油資補助⾦額上限調整為1,840元，同年11⽉調整為2,20
0元，同年12⽉再調整為3,500元及○○○於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調查時所述『每個業務均同意按照
會議所協調之⽅案進⾏申請，只有申請⼈不同意。』並審酌參加⼈⾃105年6⽉⾄12⽉所申請之⾦額，除
7⽉為3,904元外，其餘均為4,000元，雖育成⾦融部⾃105年6⽉起即設有油資補助上限，但參加⼈於勞
資會議反應後，每⽉均請領逾該單位所設上限之油資補助，遂認定參加⼈因油資補貼之事為勞⼯爭取權益
，屬合理⼯會活動及權限之⾏使，因⽽致育成⾦融部主管未能有效調整管控其部⾨該部分開⽀，觸怒主管
。原裁決決定並⾮認定上訴⼈退回參加⼈1,690元油資補貼申請為不利益待遇⾏為，是上訴⼈提出該參加
⼈於團協會議提案前如數獲得核給油資補貼⼀節，指稱原裁決決定認定事實錯誤，尚有誤會。」

[8]

   請⾒，最⾼⾏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725號判決：「原判決以：在⼯會並未下達任何指⽰之情形，⼯會理
事或會員以個⼈名義提出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之勞資爭議調解或檢舉申訴，從⼯會法第1條之⽴法宗旨、
第5條第3款、第11款之⼯會任務觀之，符合⼯會之運動⽅針，應認為係屬⼯會活動。本件參加⼈為新屋
廠企業⼯會理事，其於105年2⽉1⽇調解申請書亦表明：『本⼈也是⼯會理事，跟公司管理階層反應多
次皆⽯沈⼤海，故希望經由主管機關調解』，雖新屋廠企業⼯會未曾決議或授權參加⼈申請上開勞資爭議
調解，惟觀諸⼯會法上開規定，參加⼈⾃⾏以新屋廠企業⼯會理事⾝分，就選舉⽇加班費此⼀攸關勞動條
件之事項，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確實符合⼯會之運動⽅針，依上開說明，應認屬於⼯會法第35條第1項所
稱之⼯會活動等語，業已敘明參加⼈就選舉⽇加班費此⼀攸關勞動條件之事項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確實符
合⼯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稱⼯會活動之定義，經核並無違誤。此與參加⼈嗣於105年3⽉21⽇遭⼯會解除
理事職務無涉，亦不影響參加⼈上開⾏為係屬⼯會活動之認定。上訴意旨主張參加⼈⾃105年3⽉21⽇起
已⾮⼯會幹部，且由參加⼈調解申請書之內容觀之，參加⼈未曾表明其為⼯會理事或經⼯會授權或代表⼯
會提出調解，可證參加⼈僅係為其個⼈權益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申請，顯⾮屬⼯會活動，且參加⼈在發薪前
即申請調解，此舉實已違反勞動契約及忠誠義務，態樣上不具備正當性云云，揆之以上說明，核無⾜採。
」

[9]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7年勞裁字第46號裁決決定書。[10]

   ⼯會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勞⼯團結，提升勞⼯地位及改善勞⼯⽣活，特制定本法。」[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7%252c%25e5%2588%25a4%252c715%252c20181206%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7%252c%25e5%2588%25a4%252c725%252c20181213%252c1
https://uflb.mol.gov.tw/uflbweb/wfCaseData_List.aspx?cy=MTA30&cn=NDY1&ct=&rs=&kw=6YGL5YuV5pa56Yed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1


標籤
 不當勞動⾏為裁決制度，不當勞動⾏為救濟程序，⼯會活動範圍，⼯會活動，⼯會

   ⼯會法第5條第3款及第11款規定：「⼯會之任務如下：三、勞動條件、勞⼯安全衛⽣及會員福利事項之
促進。……⼗⼀、其他合於第⼀條宗旨及法律規定之事項。」

[12]

   請⾒，臺北⾼等⾏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236號判決：「……所謂⼯會活動，並不以⼯會會員⼤會、會員
代表⼤會或理監事會所議決或指⽰之活動為限，即使是會員所為之⾃發性活動，只要客觀上係依循⼯會之
運動⽅針所為之⾏為，亦應認為屬⼯會活動，受法律之保護。」

[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1&flno=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107%252c%25e8%25a8%25b4%252c236%252c20181129%25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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